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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体育局文件
郑体〔2013〕7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体育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民健身设施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教（文）体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全民健身设施的维护和管理，消除各类安全

隐患，防止出现各类伤人事件，切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安全、舒

适、和谐健身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《全民健身条

例》、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现

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要不断提高对全民健身设施安全管理的认识

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我市全民

健身设施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，逐步实现了社区全覆盖，不仅走在

了全省前列，还给广大人民群众健身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但由于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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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时间长，使用率高，不少户外健身器材存在松动摇晃、生锈掉漆、

部件残缺等问题，不仅限制了原有功能，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

身积极性，更为严重的是存在安全隐患，容易引起安全问题。因此，

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要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，高度重视全

民健身设施的安全管理工作，积极负责地把全民健身设施维护和管

理好，切实把好事办好。

二、要进一步明确对全民健身设施安全管理的责任

全民健身设施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。公园、绿地、广场等公共

场所和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，应当对该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配

置的全民健身器材明确管理和维护责任人。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

（社区）负责全民健身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，为健身器材管

理的责任单位。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全民健身设施规

划、建设、管理以及指导和监督工作。应定期、不定期对本区域内

全民健身设施的安全和卫生状况、设施完好程度、管理措施落实情

况等进行检查，以确保健身设施的完好。

三、要切实加大对全民健身设施安全管理的力度

（一）要完善告示牌设置。每一处健身场地醒目位置必须设置告

示牌，告知使用者正确锻炼方法，并明确造成损坏应承担的责任等，

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正常健身安全。

（二）要建立日检制度。健身设施管理员坚持日检查制度，完善

各类检查台账，在社区和街道建立起“随坏随修”的健身设施管理维

护长效机制。各职能部门每季度至少要会同办事处（社区）组织集

中检查一次，主要检查责任单位工作制度是否落实、巡检是否到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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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是否真实全面、维护更新是否及时，检查器材是否还存在有松

动、断裂、破损等情况，确保健身设施安全可靠。

（三）要建立普查建档制度。各县（市）、区要把辖区安装的所

有健身器材情况进行普查统计，建立档案，以便今后科学管理。对

于普查中出现损坏严重无法使用的器材，要坚决进行拆除，排除安

全隐患,如果出现问题，由管理单位负责。

四、要着力加强对全民健身设施安全管理的教育力度

各县（市）、区教（文）体局以及相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

径着力加强对有关人员进行安全管理教育。

（一）要定期组织对全民健身设施管理人员和志愿者进行管理

知识及技能培训。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要积极宣传科学健身知识，

推广科学健身方法。

（二）要注重发挥学校对青少年学生安全教育的“主阵地”作

用，特别是要强调12周以下儿童务必要在监护人陪同下使用器材，

并且做好自身安全防范，严禁超用途使用健身设施，严禁在健身场

所嘻笑打闹，严禁把健身器材当做游戏玩具使用。

（三）要通过多渠道、多媒体进行全民健身知识、体育法律法

规的宣传，提倡广大人民群众爱护设施、正确使用器材，提高科学

健身、安全健身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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